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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989 年 8 月 16 日，稅務局局長代表香港政府簽署一份
照會，接納美國駐港總領事代表美國政府就兩地居民得自船舶

的國際營運入息的徵稅問題作出的建議。依照該項協議，總督

會同行政局於 1989 年 8 月 29 日根據《稅務條例》第 49 條訂立
《 1989 年雙重課稅寬免（航運入息）（美國）令》，該命令的副
本已夾附本文附錄 A。  
 
 
1986 年美國稅務改革法令（The US 1986 Tax Reform Act）  
 
2. 1986 年的美國稅務改革法令改變了非居住於美國的船
舶擁有人在美國課稅的基準。以往在美國從事航運業務的外國

船舶擁有人，須就他們得自美國的航運入息課繳美國稅項，除

非他們的船舶是在給予美國船舶擁有人同等稅項豁免的司法管

轄區註冊。對於該等船舶，並無規定必須由位於該等司法管轄

區內的法團擁有，或船舶擁有人必須居住於該等司法管轄區

內。因此，雖然香港沒有給予美國船舶擁有人稅項豁免，但是

其船舶在利比利亞或巴拿馬等地註冊的香港船舶擁有人，仍能

夠在對等的基礎上，獲得豁免美國稅項。  
 
3. 根據稅務改革法令實施的修訂安排，是否獲得豁免的決

定因素，不再是旗幟或註冊地點，而是船舶擁有人或法團股東

（如船舶擁有人是法團）居住的國家。只有居住於向美國船舶

擁有人提供同等豁免的司法管轄區內的船舶擁有人或股東才可

獲得豁免。  
 
4. 非美國船舶擁有人如不符合居住規定，便有法律責任就

下列入息以 4%的稅率課繳美國稅項－  
 

      (a) 每次進入美國的航程所得總收入的  1/2；以及  
 

      (b) 每次離開美國的航程所得總收入的  1/2， 
 
如他們的入息被認為是實際上與美國的運輸業務有關連的則除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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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  
 
5. 《稅務條例》第 49 條賦權總督會同行政局藉命令宣布，
已與香港以外地區訂立安排，旨在就該地區亦施加入息稅或相

類似性質的稅項，提供雙重課稅寬免。  
 
6. 根據與美國達成的協議（已獲該命令確認），美國和香

港的政府會對身為另一地區居民的個人及在另一地區成立或在

另一地區受控制或受管理的法團，得自船舶的國際營運總入

息，豁免徵稅。  
 
7. 美國給予香港法團豁免，只適用於以下其中一種情形： 
 

(a) 該法團的證券主要及經常在香港、美國或另一個給
予美國法團同等豁免的國家的一所具規模的證券市

場進行買賣；或  
 

(b) 該法團的證券價值有 50%以上直接或間接由身為香
港居民或身為給予美國法團同等豁免的國家居民的

個人所擁有，或直接或間接由在一個給予美國法團

同等豁免的國家組成的法團（其證券主要及經常在

該國、美國或另一個給予美國法團同等豁免的國家

的一所具規模的證券市場進行買賣）所擁有。  
 
8. 香港向美國法團提供豁免，是根據完全相同的準則的。 
 
 
得自船舶的國際營運入息  
 
9. 命令所適用的航運入息是得自船舶的國際營運總入息， 
包括－  
 

(a) 得自用於國際運輸的船舶的包船（按時間或航程計
費）或空船租賃的入息；  

 
(b) 得自用於國際運輸的貨櫃及有關設備租賃的入息，

而該入息是由得自船舶的國際營運的入息所附帶引

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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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得自參與從事船舶的國際營運的海上運輸聯營的入
息；以及  

 
(d) 得自主要從事船舶的國際營運或租賃的人對船舶所

作售賣、處置或其他讓與的收益。  
 
10. 飛機的國際營運特別不包括在該協議的範圍內。  
 
 
協議的實施  
 
11. 該協議對 1987 年 1 月 1 日或以後的課稅年度有效。因
此，自 1987 年 1 月 1 日該日或以後所得而本命令適用的入息可
獲豁免。如命令的生效日期是在評稅基期期間，可獲豁免的入

息應按時間比例計算。  
 

 



 

附錄 A 
雙重課稅寬免（航運入息）（美國）令 

 
（第 112 章第 49 條） 

 
[1989 年 9 月 8 日] 

 
1. 引稱  

 本命令可引稱為《雙重課稅寬免（航運入息）（美國）令》。 
 
2. 關於各項安排的宣布  

 現宣布－ 

(a) 附表所指明的各項安排已與美國政府訂立，旨在對美國
政府的法律就得自船舶的國際營運的入息所施加的入

息稅及任何相類似性質的稅項給予雙重課稅寬免；及  
(b) 即使任何成文法則另有規定，該等安排適宜對根據《稅

務條例》（第 112 章）徵收的稅項生效。  
 
 附表  [第 2 條] 

 
美國政府與香港政府對得自船舶的  
國際營運入息給予雙重課稅寬免  
藉互換照會而構成的協議  

 
互換照會  

 
照會 1 

 
美國總領事  

 
致  

 
香港稅務局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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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稅務局局長 
歐陽富先生閣下： 
 
 本人謹代表美國政府建議美國政府與香港政府簽訂一項協

議，在對等的基礎上就對方居民得自船舶（就本協議而言，“船舶”
一詞不包括飛機）的國際營運入息豁免徵收入息稅（就本協議而言，

“入息稅”一詞在香港指利得稅）。謹此敬告閣下，美國政府有意按以
下條款簽訂協議：  

 
1. 美國政府按照《國內收入法》(Internal Revenue Code)第 872(b)

及 883(a)條，同意對身為香港居民的個人（美國公民除外）及在香港
成立或在香港受控制或受管理的法團（在美國組成的法團除外）得自

船舶的國際營運總入息豁免徵稅。  

 
2. 如屬一個法團，則美國政府所給予的豁免只在該法團符合以

下任何一項條件的情形下方為適用：  
(a) 該法團的證券主要及經常在香港或另一個給予美國法團同

等豁免的國家或美國的一所具規模的證券市場進行買賣；或  
(b) 該法團的證券價值有 50%以上直接或間接由身為香港居民

或身為給予美國法團同等豁免的國家居民的個人所擁有，或

直接或間接由在一個給予美國法團同等豁免的國家組成的

法團（其證券主要及經常在該國或另一個給予美國法團同等

豁免的國家或美國的一所具規模的證券市場進行買賣）所擁

有。  
 就(b)節而言，香港政府須被視為身為香港居民的個人，而
任何法團的證券，如由另一法團、合夥、信託或產業所擁有，則須被

視為由有關的實益擁有人按比例而擁有。  

 
3. 為對一個香港法團實行以上的 50%測試，如該法團是《美國

國內收入法》(United States Internal Revenue Code)第 957(a)條所界定的
一個受美國控制的外國法團，則其美國股東須被視為香港居民。  

 
4. 香港政府同意對美國居民及在美國組成的法團（根據居住地

而須被香港徵稅的法團除外）得自船舶的國際營運總入息豁免徵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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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屬一個法團，則香港政府所給予的豁免只在該法團符合以
下任何一項條件的情形下方為適用：  

(a) 該法團的證券主要及經常在美國或另一個給予香港法團同
等豁免的國家或香港的一所具規模的證券市場進行買賣；或  

(b) 該法團的證券價值有 50%以上直接或間接由身為美國居民
或身為給予香港法團同等豁免的國家居民的個人所擁有，或

直接或間接由在一個給予香港法團同等豁免的國家組成的

法團（其證券主要及經常在該國或另一個給予香港法團同等

豁免的國家或香港的一所具規模的證券市場進行買賣）所擁

有。  
 就(b)節而言，美國政府須被視為身為美國居民的個人。 

 
6. 就本協議而言，總入息包括所有得自船舶的國際營運入息，

即包括：  
(a) 得自用於國際運輸的船舶的包船（按時間或航程計費）或空

船租賃的入息；  
(b) 得自用於國際運輸的貨櫃及有關設備租賃的入息，而該入息

是由得自船舶的國際營運入息所附帶引起的；  
(c) 得自參與從事船舶的國際營運的海上運輸聯營入息；及  
(d) 得自主要從事船舶的國際營運或租賃的人對船舶所作售

賣、處置或其他讓與的收益。  

 
7. 如在解釋或實施本協議時出現任何困難或疑問，雙方政府的

主管當局須共同協議以求解決該等困難或疑問。而為此目的，主管當

局：  
(a) 在美國方面，是財政部長或其獲授權代表，或任何獲授權執

行目前可由上述官員執行的任何職能或此類職能的人或團

體；及  
(b) 在香港方面，是財政司或其獲授權代表，或任何獲授權執行

目前可由上述官員執行的任何職能或此類職能的人或團體。 

 
8. 任何一方政府均可發出終止通知書而終止本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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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上述條款為香港政府所接受，則本人謹此建議，本照會連

同閣下就其而作的答覆即構成一項美國政府與香港政府之間的協

議，該協議將在閣下答覆的日期生效，並對 1987 年 1 月 1 日或以後
的課稅年度有效。  

 
 謹藉此機會向閣下重申最高敬意。  

 
 
 
   美國駐港總領事館  

安德遜謹啟  
1989 年 8 月 1 日  

   
   
 
 
 
 

____________________ 
 

照會 2 

 
香港稅務局局長  

 
致  

 
美國總領事  

 
美國駐港總領事  
安德遜先生閣下：  
 
 本人謹代表香港政府敬告閣下，閣下 1989 年 8 月 1 日的照
會已悉，其內容如下：  
 
 “本人謹代表美國政府建議美國政府與香港政府簽訂一項協
議，在對等的基礎上就對方居民得自船舶（就本協議而言，“船舶”
一詞不包括飛機）的國際營運入息豁免徵收入息稅（就本協議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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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息稅”一詞在香港指利得稅）。本人謹此敬告閣下，美國政府有意
按以下條款簽訂協議：  
 

1. 美國政府按照《國內收入法》(Internal Revenue Code)第 872(b)
及 883(a)條，同意對身為香港居民的個人（美國公民除外）及在香港
成立或在香港受控制或受管理的法團（在美國組成的法團除外）得自

船舶的國際營運總入息豁免徵稅。  

 
2. 如屬一個法團，則美國政府所給予的豁免只在該法團符合以

下任何一項條件的情形下方為適用：  
(a) 該法團的證券主要及經常在香港或另一個給予美國法團同

等豁免的國家或美國的一所具規模的證券市場進行買賣；或  
(b) 該法團的證券價值有 50%以上直接或間接由身為香港居民

或身為給予美國法團同等豁免的國家居民的個人所擁有，或

直接或間接由在一個給予美國法團同等豁免的國家組成的

法團（其證券主要及經常在該國或另一個給予美國法團同等

豁免的國家或美國的一所具規模的證券市場進行買賣）所擁

有。  
 就(b)節而言，香港政府須被視為身為香港居民的個人，而
任何法團的證券，如由另一法團、合夥、信託或產業所擁有，則須被

視為由有關的實益擁有人按比例而擁有。  

 
3. 為對一個香港法團實行以上的 50%測試，如該法團是《美國

國內收入法》(United States Internal Revenue Code)第 957(a)條所界定的
一個受美國控制的外國法團，則其美國股東須被視為香港居民。  

 
4. 香港政府同意對美國居民及在美國組成的法團（根據居住地

而須被香港徵稅的法團除外）得自船舶的國際營運的總入息豁免徵

稅。  

 
5. 如屬一個法團，則香港政府所給予的豁免只在該法團符合以

下任何一項條件的情形下方為適用：  
(a) 該法團的證券主要及經常在美國或另一個給予香港法團同

等豁免的國家或香港的一所具規模的證券市場進行買賣；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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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該法團的證券價值有 50%以上直接或間接由身為美國居民
或身為給予香港法團同等豁免的國家居民的個人所擁有，或

直接或間接由在一個給予香港法團同等豁免的國家組成的

法團（其證券主要及經常在該國或另一個給予香港法團同等

豁免的國家或香港的一所具規模的證券市場進行買賣）所擁

有。  
就(b)節而言，美國政府須被視為身為美國居民的個人。  

 
6. 就本協議而言，總入息包括所有得自船舶的國際營運的入

息，即包括：  
(a) 得自用於國際運輸的船舶的包船（按時間或航程計費）或空

船租賃的入息；  
(b) 得自用於國際運輸的貨櫃及有關設備租賃的入息，而該入息

是由得自船舶的國際營運的入息所附帶引起的；  
(c) 得自參與從事船舶的國際營運的海上運輸聯營的入息；及  
(d) 得自主要從事船舶的國際營運或租賃的人對船舶所作售

賣、處置或其他讓與的收益。  

 
7. 如在解釋或實施本協議時出現任何困難或疑問，雙方政府的

主管當局須共同協議以求解決該等困難或疑問。而為此目的，主管當

局：  
(a) 在美國方面，是財政部長或其獲授權代表，或任何獲授權履

行目前可由上述官員履行的任何職能或此類職能的人或團

體；及  
(b) 在香港方面，是財政司或其獲授權代表，或任何獲授權履行

目前可由上述官員履行的任何職能或此類職能的人或團體。 

 
8. 任何一方政府均可藉發出終止通知書而終止本協議。  

 
 如上述條款為香港政府所接受，則本人謹此建議，本照會連

同閣下就其而作的答覆即構成一項美國政府與香港政府之間的協

議，該協議將在閣下答覆的日期生效，並對 1987 年 1 月 1 日開始的
課稅年度或其後各課稅年度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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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謹此敬告閣下，香港政府已獲負責其外交事務的主權政府正

式授權接受上述建議，而香港政府亦認為該建議可予接受，因此香港

政府同意閣下的照會與本答覆構成一項香港政府與美國政府之間的

協議，該協議自今天起生效，並對 1987 年 1 月 1 日或以後的課稅年
度有效。  
 
 謹藉此機會向閣下重申最高敬意。  

 
 
 
   香港稅務局局長  

歐陽富謹啟  
1989 年 8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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